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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台湾的学生暑期忙什么？除了旅游、补
习、打工等“传统项目”外，越来越多港台学生近
两年选择去内地 （大陆） 实习或参加夏令营，零距
离感受内地 （大陆） 的发展变化，饱览壮美河山。

■ 去内地（大陆）看看

7月2日，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2019年台胞
青年千人夏令营在北京开营，1300 多名台胞青年参
加这一两岸青年交流品牌活动。本届夏令营营员将
分赴26个省市区，感受各地风土民情和灿烂文化。

类似的夏令营还有不少。在湖北武汉，两岸中
小学生“行读三国”夏令营7日拉开帷幕；在山东济
南，来自台湾 3 所大学的青年人在大陆体验志工生
活；在上海，近700名台湾学生跟400名大陆学生相
聚于“2019沪台青少年科技夏令营”……

除了夏令营，还有实习。“筑梦珠江展翅飞翔
——2019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8日启动，
200多位台湾大学生将在广州开展为期近2个月的实
习活动，体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速度。

众多香港学生也踏上了赴内地实习的旅程。由
粤港两地政府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
计划”、香港多个团体联合举办的“香港大学生内地
实习计划2019”、香港特区政府主办的“企业内地与
海外暑期实习计划 2019”等活动，为香港学生提供
了上千个暑期实习机会。

香港恒生大学大三学生谢祉妤在广州一家广告
公司从事创意文案相关实习。这是她第一次实习，
也是首次来到内地生活。“正是因为没来过内地，所
以一定要来。”谢祉妤说，“这里人很热情，都愿意
跟我们沟通，也非常主动，让我感受到人情味。”

■ 打工赚经验值

在香港，无论是中学还是高校，寒暑假基本都
不会给学生布置作业，即使有也是选做；但是各个
学校会用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和工作机会代替假期
作业。台湾的台北市则于2015年底就取消了实施40
年的寒暑假作业，“自己的暑假自己安排”，把暑假
完全交还给学生和家长。

暑假期间去打一份工，体验一下社会生活，积
累点工作技能，顺便赚点零花钱，成为许多港台学
生共同的选择。香港的打工文化浓厚，而且已经蔓
延到了学生群。他们从小就培养了较强的赚钱意
识，尤其在假期，都在寻找不同途径打工、实习，
接触社会。另一方面，香港高校学费高昂，有一定

比例的学生背负着政府的助学贷款，假期时分，就
是他们赚钱提前还贷的好时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
系的小宗表示，大一和大二暑假参加银行实习，兼
做家庭教师，帮自己还了两成贷款。

台湾学生的经济负担相形之下没有香港学生
那么重，但他们一样会主动打工。早前有调查显
示，八成台湾学生暑期有打工计划，既为赚取学
费、生活费，也为了积累工作经验和学习工作技
能。在希望从事的打工类型中，担任补习老师或
行政人员获得了最多受访者的选择，其次是餐
饮、卖场销售人员。

■ 参加补习充电

除了旅游和发呆，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是港台
学生暑假生活的“主角”。

在香港，既有语言学习、学术研究、关注生态
环保等形式多样的游学团，又有以创意历奇、领
袖训练等为主题的夏令营。还有不少学生选择到

医院等机构做暑期义工，奉献爱心。台湾今年各
类学生暑期活动也已“开跑”。例如台北每年暑假的
热门活动之一“暑期消防营”，6月开放报名就迅速
额满，活动内容包括学习防灾知识，体验灭火、救
助、地震、烟雾等场景，让学生感受消防员工作时
的辛苦。

一些港台学生则会利用暑期参加补习。香港和
台湾地区的补习风气极盛，香港除了商业化补习机
构，近年来当地不少学校也针对学生升学需要开设
了“开学前补习”，让“准初三”“准高三”的学生
们能提前进入学习状态。一些年龄尚小的香港学童
也在假期期间走进各类兴趣班，小学三年级以上的
则开始上兼顾知识的补习课。

台湾地区的补习班市场也很火热，补习内容五花
八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南阳街，补习班广告林立，
素有“补习街”之称。不过，台湾高校众多，供过于
求，近年台湾由于少子化而致生源不足，学生通常
不必费力就能考上普通大学，但若以台湾大学、政治
大学等名校为目标，则暑期补习也是家常便饭了。

港台学生暑假忙些啥
本报记者 王 平

港台学生暑假忙些啥
本报记者 王 平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见识上海这座现
代化的都市，黄浦江、东方明珠都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大陆同龄人在一起沟
通、交换意见，将是此行最有价值的收
获。”

——在上海参加“玩转科技 点燃梦想
——2019 沪台青少年科技夏令营”的彰化
县溪湖高中高一学生王若竹

“我们互相称呼同胞，是因为两岸是一
家人、两岸一家亲。希望营员们把所见所
闻完整呈现出来，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在北京参加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
的高雄市中华文化经贸交流发展协会青年
干事许迪

“昆山照顾台湾年轻人力度很大，是非
常实际的，特别是在创业方面的各项支
持，你们可以特别关注一下。相信两个月
或者一年后，同学们面临未来去向的时候
会有多一种选择：选择昆山。”

——在昆山工作一年的台湾新北市青
年韩宜伦

“湖南卫视舞台很大，我很好奇节目
录制过程，相信一定会很惊艳。我已迫
不及待想要开始跟‘芒果台’各位老师
学习了。”

——南台科技大学大三学生陈盈瑄

“我在新闻宣传部老师的指导下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感觉
自己每一天都在进步。和老师们一起向世界讲述冬奥梦想、
中国故事，我觉得很光荣也很有意义。”

——在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实习的香港城市大学大
四学生关蓓欣

“我相信‘一步一景’，路要自己走，不能光听别人怎么
说，一定要亲自来看一看，才会有深入的了解。”

——在中国银行位于广州支行实习的香港恒生大学学生
韩宗沅

“我觉得大陆同学都很热情。我给我的结对朋友带来了巧
克力，我也收到了她送给我的武汉热干面。”

——在武汉参加“行读三国”夏令营的台北明湖小学六
年级学生洪蕴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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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卓碧莲（ZHOU BILIAN）、邱旭斌（QIU XU
BIN）：本院受理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诉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王巧
儿、邱辉足、卓碧莲（ZHOU BILIAN）、邱旭斌（QIU XU BIN）、深圳市鼎昌实业
有限公司、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信用证融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京0102民初71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偿还人民币1400万元，
并支付相应利息（以人民币 1400 万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6 月 8 日起按照年利率
5.655%计算至实际付清全部债务之日止）；二、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办理抵
押登记的被告王巧儿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路中段
南侧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楼（体）4 号建筑（室外步行街）5 幢 S176、5 幢
S210、5 幢 S211、6 幢 S219、6 幢 S220、6 幢 S221 建筑面积分别为 119.74 平方米、
210.78平方米、112.28平方米、110.44平方米、110.44平方米、110.44平方米的六套
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泉房权证丰泽区（丰）字第 201208930 号、第
201208927 号、第 201208937 号、第 201300816 号、第 201300817 号、第 201300818
号；《房屋他项权证》号为泉房他证丰泽区（丰）字第201501208号）的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
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08）、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10）、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17）、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
同号：2015020028）、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
号：2015020029）、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3250万元的限度内享有
优先受偿权；三、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王巧儿名下位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路中段南侧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
综合楼（体）4 号建筑（室外步行街）6 幢 S222、6 幢 S223、6 幢 S224 建筑面积均为
110.44平方米的三套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泉房权证丰泽区（丰）字第
201300819号、第201300820号、第201300821号；《房屋他项权证》号：泉房他证丰
泽区（丰）字第201501209号）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
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
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
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2015年2月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0）、于2015年2月27日
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7）、于 2015年 4月 8日签
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8）、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
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9）、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

《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
权额人民币1400万元的限度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
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王巧儿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
路中段南侧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楼（体）4号建筑（室外步行街）4幢S161、4
幢 S162、4 幢 S163、4 幢 S164、5 幢 S174、5 幢 S175 建筑面积分别为 110.3 平方米、
110.3平方米、110.3平方米、110.3平方米、119.74平方米、119.74平方米的六套房
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泉房权证丰泽区（丰）字第 201208936 号、第
201208935 号、第 201208934 号、第 201208933 号、第 201208932 号、第 201208931
号；《房屋他项权证》号：泉房他证丰泽区（丰）字第 201501207 号）的折价或者拍
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
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08）、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10）、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17）、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
同号：2015020028）、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
号：2015020029）、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2850万元的限度内享有
优先受偿权；五、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深圳市鼎昌实
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澳盘仔径凯旋湾花
园（一期）3号B建筑面积272.43平方米、土地面积79999.29平方米的一处房地产

（《房地产证》号：深房地字第6000528874号）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享有的债权范围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 司 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 签 订 的《贸 易 金 融 授 信 业 务 总 协 议》（合 同 号 ：
2015020008）、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10）、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17）、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28）、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29）、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3600.35万元的限度内享
有优先受偿权；六、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深圳市鼎昌
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澳盘仔径凯旋湾
花园（三期）68号A、B、C、D建筑面积分别为222.04平方米、221.99平方米、221.99
平方米、222.04平方米，土地面积均为79999.29平方米的四处房地产（《房地产证》
号分别为深房地字第 6000575837 号、第 6000575838 号、第 6000575839 号、第
6000575840号）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
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内且在该债
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

《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
《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0）、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
《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7）、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
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8）、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贸易
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9）、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贸易金
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
民币7690.84万元的限度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七、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办理
抵押登记的被告深圳市鼎昌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
市龙岗区南澳盘仔径凯旋湾花园（三期）103号 A、B建筑面积分别为 291.57平方
米、111.34平方米，土地面积均为79999.29平方米的二处房地产（《房地产证》号分
别为深房地字第 6000575847号、第 6000575846号）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
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08）、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10）、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17）、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28）、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29）、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5738.52万元的限度内享有
优先受偿权；八、被告邱辉足、被告卓碧莲（ZHOU BILIAN）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
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且在该债
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

《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
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
人民币1.68亿元的限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九、被告邱旭斌（QIU XU BIN）、被
告王巧儿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
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0）项下
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68亿元的限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十、被
告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
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
号：2015020008）、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10）、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17）、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28）、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29）、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4560万元的限度内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十一、被告邱辉足、被告卓碧莲（ZHOU BILIAN）、被告邱旭斌（QIU
XU BIN）、被告王巧儿、被告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
履行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追偿；十二、驳回原告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被告深
圳市鼎昌实业有限公司、被告邱辉足、被告卓碧莲（ZHOU BILIAN）、被告邱旭斌

（QIU XU BIN）、被告王巧儿、被告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8677元、保全费
人民币5000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额为准），由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被告深圳市鼎昌实业有限公司、被告邱辉足、被告卓碧莲（ZHOU BILIAN）、被
告邱旭斌（QIU XU BIN）、被告王巧儿、被告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卓碧莲（ZHOU BILIAN）、邱旭斌（QIU XU
BIN）：本院受理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诉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王巧
儿、邱辉足、卓碧莲（ZHOU BILIAN）、邱旭斌（QIU XU BIN）、深圳市鼎昌实业
有限公司、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信用证融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京0102民初71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偿还人民币 2299.50万
元、利息人民币454362.04元、复利（以人民币454362.04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
24 日起按照年利率 3.93%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及罚息（以人民币
2299.5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5月24日起按照年利率5.109%的标准计算至实际
付清全部债务之日止）。二、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王
巧儿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路中段南侧泉州浦西万
达广场商业综合楼（体）4号建筑（室外步行街）5幢S176、5幢S210、5幢S211、6幢
S219、6幢S220、6幢S221建筑面积分别为119.74平方米、210.78平方米、112.28平
方米、110.44平方米、110.44平方米、110.44平方米的六套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
分别为泉房权证丰泽区（丰）字第201208930号、第201208927号、第201208937号、
第201300816号、第201300817号、第201300818号；《房屋他项权证》号为泉房他证
丰泽区（丰）字第201501208号）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
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
围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
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2015年2月
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9）、于2015年2月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0）、于2015年2月27日
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7）、于 2015年 4月 8日签
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9）、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
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
债权额人民币3250万元的限度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
经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王巧儿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
洲路中段南侧泉州浦西万达广场商业综合楼（体）4 号建筑（室外步行街）6 幢
S222、6 幢 S223、6 幢 S224 建筑面积均为 110.44 平方米的三套房产（《房屋所有权
证》号分别为泉房权证丰泽区（丰）字第 201300819 号、第 201300820 号、第
201300821号；《房屋他项权证》号为泉房他证丰泽区（丰）字第201501209号）的折
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
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
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
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
协议》（合同号：2015020009）、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
议》（合同号：2015020010）、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
议》（合同号：2015020017）、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29）、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
同号：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400万元的限度内
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王巧儿名
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宝洲路中段南侧泉州浦西万达广场
商业综合楼（体）4号建筑（室外步行街）4幢S161、4幢S162、4幢S163、4幢S164、5
幢S174、5幢S175建筑面积分别为110.3平方米、110.3平方米、110.3平方米、110.3
平方米、119.74平方米、119.74平方米的六套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泉房
权 证 丰 泽 区（丰）字 第 201208936 号 、第 201208935 号 、第 201208934 号 、第
201208933号、第201208932号、第201208931号；《房屋他项权证》号为泉房他证丰
泽区（丰）字第201501207号）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
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
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
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2015年2月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9）、于2015年2月11日
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0）、于2015年2月27日签
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7）、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

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9）、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
《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
权额人民币2850万元的限度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
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深圳市鼎昌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
深圳市龙岗区南澳盘仔径凯旋湾花园（一期）3号B建筑面积272.43平方米，土地
面积79999.29平方米的一处房地产（《房地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6000528874号）
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
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
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
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
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9）、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
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0）、于2015年2月27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
协议》（合同号：2015020017）、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
议》（合同号：2015020029）、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3600.35万元的
限度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六、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深
圳市鼎昌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澳盘仔
径凯旋湾花园（三期）68号A、B、C、D建筑面积分别为222.04平方米、221.99平方
米、221.99 平方米、222.04 平方米，土地面积均为 79999.29 平方米的四处房地产

（《房 地 产 证》号 分 别 为 深 房 地 字 第 6000575837 号 、第 6000575838 号 、第
6000575839号、第6000575840号）的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
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
范围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
2月 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 2015年 2
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9）、于2015年2月
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0）、于2015年2月27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7）、于 2015年 4月 8日
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9）、于 2015年 4月 8日签
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
高债权额人民币7690.84万元的限度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七、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
对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的被告深圳市鼎昌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澳盘仔径凯旋湾花园（三期）103号A、B建筑面积分别为
291.57平方米、111.34平方米，土地面积均为 79999.29平方米的二处房地产（《房
地产证》号分别为深房地字第6000575847号、第6000575846号）的折价或者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范围内、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
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08）、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09）、于 2015 年 2 月 11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10）、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
（合同号：2015020017）、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
同号：2015020029）、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
号：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5738.52万元的限度内
享有优先受偿权；八、被告邱辉足、被告卓碧莲（ZHOU BILIAN）就本判决第一项
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且
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8日
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9）、于 2015年 4月 8日签
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
高债权额人民币 1.32 亿元的限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九、被告邱旭斌（QIU
XU BIN）、被告王巧儿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
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
号：2015020029）、于2015年4月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
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1.32亿元的限度内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十、被告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就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原告中国进
出口银行对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且在该债权与中国进
出口银行和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
授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8）、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
信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09）、于2015年2月11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
业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0）、于2015年2月27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
务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17）、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
总协议》（合同号：2015020029）、于 2015年 4月 8日签订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
协议》（合同号：2015020030）项下的债权总额不超过最高债权额人民币4560万元
的限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十一、被告邱辉足、被告卓碧莲（ZHOU BILIAN）、
被告邱旭斌（QIU XU BIN）、被告王巧儿、被告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在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在其履行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追偿；十二、驳回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厦门纳洲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鼎昌实业有限公司、被告邱辉足、被告卓碧莲

（ZHOU BILIAN）、被告邱旭斌（QIU XU BIN）、被告王巧儿、被告福建中盈发
展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人民币162906.00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00元及公告费（以实际发生额
为准），由被告厦门纳洲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鼎昌实业有限公司、被
告邱辉足、被告卓碧莲（ZHOU BILIAN）、被告邱旭斌（QIU XU BIN）、被告王
巧儿、被告福建中盈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周世威：本院受理原告易新福诉你离婚后
财产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八十四条、二百六十七条、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粤 0304 民初 4335 号判决及原告易新福提交的民事上诉状。判决内容如
下：一、确认原告易新福与被告周世威签订的《离婚协议》有效；二、位于广东省
深圳市罗湖区湖景花园湖滨阁 5D 的房屋由原告易新福使用，如今后该房屋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办证条件，被告周世威应协助原告易新福办理房地产
权登记手续；三、驳回原告易新福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415 元（已
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民事上诉状内容如下：1.依法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法院（2018）粤 0304 民初 4335 号判决中的第二项，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一
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
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景县人民法院公告 阮氏梅婷（NGUYEN THI MAI
DINH）：原告王松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由审判员曹政亮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选择的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
房丽丽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离婚。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为答辩期。你应当自应
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
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开庭，
地点：龙华人民法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Arlen Marcia leonard：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色母粒有
限公司诉被告 Arlen Marcia leonard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
本案定于2019年11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Lilly Wang、Kevin Wang、Marcia Peng：本院受理
原告于惠莲诉被告王耀林、Lilly Wang（王丽丽）、Kevin Wang（王凯文）、Marcia
Peng（彭玛利亚）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
庭传票及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4月2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明珠：本院受理原告卢亮诉被告郑明珠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告知书、开庭传
票及原告提交的证据。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1月21
日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晓霞、赵晓光：本院受理原告石沛源与被告石
军、石民、赵宝成及你们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8）京0102民初96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继承人石春兰名下坐落于
北京市西城区（原宣武区）红莲中里9号楼18-3号房屋一套（房屋所有权证号：京
房权证优宣私字第24877号）由原告石沛源与被告石军、石民共同继承，其中原告
石沛源占有六分之四份额，被告石军占六分之一份额，被告石民占六分之一份
额。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谷卓恒：本院受理原告沈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
告沈威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原、被告解除婚姻关系；2.原、被告双方长子谷文
睿由原告自行抚养；3.原、被告双方次子谷文智由原告自行抚养。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三层10法庭开庭审理，无正当理由
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京0109民初4028号 宋业明：本院受理
原告陈南萍诉宋业光、宋业明、宋业亮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及证据副本、廉政监督
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该案定于2019年12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于2018年12月29日刊登原告重庆世季如咖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祝咔菲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上海祝咔菲餐饮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北京祝淘易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上海祝淘易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被告ZOO HOLDINGS LIMITED的合同纠纷一案中，“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原告提交的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更正为“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
讼请求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提交的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特此更正。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BALDUEVA EVGENIIA：本院受理原告李海彬诉
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李海彬要求判决与你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证据、合议庭通知。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第六法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艳（LIU YAN）：本院受理原告吴泽彪诉被
告刘艳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满6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4民初339号 香喷喷（北京）食品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邓哲、吴鑫（WU XIN）：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
京04民初339号民事判决书。限吴鑫（WU XIN）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香喷喷（北京）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邓哲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吴鑫（WU XIN）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香喷喷（北京）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邓哲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京04民初398号 ISMAYILZADA FARID：
本院受理原告白小兵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24日9时30分在本
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粤 0304 民初 12669 号 LOKE JIA
RONG，DENNIS：本院受理原告陈奇娜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百六
十八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各一份。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被告返还不当得利所得款人民币123700元并
支付利息人民币1793.65元（利息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自2018年8月18日暂计至
2018 年 12 月 17 日，实际金额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上共计人民币 125493.65
元；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开庭时间定为
2019 年 12 月 6 日上午 9 时 30 分，请提前 20 分钟到本院庭审管理中心查看开庭
地点。逾期将依法判决。


